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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收入、支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财务

管理，加强项目资助资金的监管与落实，本着合理、有效、安全使用资金的原则，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结合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章 收入管理

第二条 各项收入均归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和核算，严格捐赠票据及其他票据

的使用和签发。

第三条 严格依法募集公益捐赠，分类核算捐赠收入与捐赠以外其他收入。

第四条 基金会设立专用的人民币帐户和外汇帐户，严格按照基金会章程规

定的业务范围使用资金，不得挪作他用，并严格执行会计和审计制度。

第五条 捐赠资金进入基金会帐户后，应根据具体捐款项目情况设立限定或

非限定科目，严格按照捐赠单位（捐款人）与基金会签署的捐赠协议执行。

第三章 支出管理

第六条 各项支出的安排必须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用于从事符合基金会章

程和所实施的公益性项目，严格遵守各项财政、财务制度。

第七条 定向资助项目按照基金会与捐赠单位（捐款人）签署的捐赠协议执

行，捐赠协议在双方负责人签字后生效。凡协议中已捐赠资金列明使用范围、金

额和支付时间的，在协议生效、资金到帐后执行，并委派专人负责该项目的具体

实施。申请拨款时，须提交协议并按捐赠协议中的有关条款、经理事长或理事长

授权人（下文中简写为审批签字人）批准执行。

第八条 如果限定性用途捐赠资金的实际用途有变更，必须与捐赠方重新签

订捐赠协议，废止前协议，并依照新协议执行资助项目。

第九条 属于非限定性的捐赠资助支出，按年度工作计划或预算并经审批人

签字批准执行。



2

第十条 财务部按照捐赠协议专款专用。暂未使用的资金必须存入基金会的

银行帐户，一律不准擅自动用。支付项目款时，项目执行部门必须在支出申请后

附有协议或合同、相关票据以及理事长、办公室负责人和经办人的签字，财务部

根据款项使用情况进行支付。由单位负责人经手的支出由另一位单位负责人签字

确认，如理事长经手的开支由秘书长审批，秘书长经手的开支由理事长审批。凡

有关资料不齐和审批手续不全，财务部有权拒绝支付款项。

第十一条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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